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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牵引挂车要注意 准驾不符也属违法
近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海勃

湾大队在辖区巡逻执勤过程中，发现一
辆白色皮卡车牵引着一辆 9 米长的挂车
在 路 上 缓 慢 行 驶 。 民 警 示 意 该 车 靠 边
停车接受检查。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
人马某出示了驾驶证和两车行驶证，称
自 己 已 经 增 驾 C6，可 以 驾 驶 轻 型 牵 引
挂车。民警经仔细检查车辆参数后，认
为 马 某 存 在 准 驾 不 符 的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 驾 驶 人 马 某 对 此 决 定 无 法 理 解 。

民警向马某详细讲解道：“持有 C6 驾驶
证，可以驾驶总质量小于（不包括等于）
4500kg 的 汽 车 列 车 ，即 牵 引 车 和 挂 车 的
质 量 加 起 来 小 于 4500kg，如 果 总 质 量 大
于 4500kg，则需要 A2 准驾车型。你驾驶
两 车 的 总 质 量 为 6325kg，驾 驶 证 准 驾 车
型为 B2、C6，所以存在准驾不符的违法
行为。”

经过民警的耐心解释，驾驶人马某知
晓了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表示愿意接受

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民
警对驾驶人马某处以驾驶证记 9 分、罚款
1000元的处罚。

法律链接：
除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C6）规定

限制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机动车
牵引挂车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载货汽

车、半挂牵引车、拖拉机只允许牵引 1 辆挂
车。挂车的灯光信号、制动、连接、安全防
护等装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二）小型载
客汽车只允许牵引旅居挂车或者总质量
700 千克以下的挂车，挂车不得载人。（三）
载货汽车所牵引挂车的载质量不得超过载
货汽车本身的载质量；大型、中型载客汽
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以及其他机动
车不得牵引挂车。

（李洋）

中午饮酒晚上出行
路遇交警检出酒驾

“ 隔 夜 酒 ”“ 隔 餐 酒 ”到 底 算 不 算 酒
驾？相信很多驾驶人都发出过这样的疑
问。近日，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多
伦县大队就查处了一起“隔餐酒驾”案。

6 月 23 日 20 时，多伦县大队执勤民警
在辖区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一辆蒙 H
号牌的小型轿车试图寻找路口掉头，被民
警发现，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驾驶人降下车门玻璃的瞬间，民警闻到了
浓烈的酒味，遂当场对驾驶人何某某进行
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 61mg/100ml，涉
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面对检查结果，何某某很困惑，称当
晚并没有饮酒，酒是午餐时喝的。何某某
认为中午喝的酒晚上应该不会检测出酒
驾，就抱着侥幸心理上路，谁知刚走了 10
分钟就被民警查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民警对张某某处以罚款 2000 元的行政
处罚，并对其处以驾驶证记 12 分、暂扣六
个月的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驾驶人的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
20mg/100ml 的，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如
果酒精含量超过 80mg/100ml 的，属于醉酒
驾驶机动车。只要酒精含量超过标准，那
么就会有相应的处罚。

交警提示：酒精在人体内代谢速度取
决于个体差异及酒精摄入量，每个人的体
质不同，酒精代谢速度也不同。合理评估
自己的饮酒情况，喝酒后必须要保持充足
的睡眠，最好间隔 24 小时以上再驾车上
路。切记，安全驾驶才是最重要的。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多伦县大队供稿）

操作失误导致事故
安全驾驶时刻牢记

“当时我正坐在车上，突然看到后边
一辆大货车冲过来，吓得我赶紧跳车跑
了，回身一看，三辆车撞在一起，又撞到了
路边商铺。”栏板货车驾驶人惊魂未定地
告诉民警。

民警抵达现场后立刻展开安全维护
工作，万幸的是，货车及轿车驾驶人和民
房商户、周围群众均没有人员伤亡；屋子
墙壁及门窗损坏较重，重型货车、一辆轻
型栏板货车及两辆小轿车严重变形。

经民警检测，排除重型货车驾驶人马
某酒驾嫌疑。马某告诉民警：“事发时，我
驾车从 S214 线上行线往陕西方向行驶，当
行驶到 37 公里时，发现路两边都是商铺，
准备减速通过，慌乱之下操作失误，撞向
路边停放的 3 辆车并将被撞车辆推行到
旁边商铺。”

经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包府
大队调查认定：由于马某驾驶机动车上路
行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造成该起
事故的原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当
事人马某应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警提示：广大机动车驾驶人，特别
是货车、客运车辆在经过乡村道路时务必
提前减速慢行，观察周边路况。上道路行
驶前要认真检查刹车、轮胎、方向和仪表
盘，定期做好车辆的保养、维护，确保行车
安全。 （戈婧）

电 动 车 价 格 实 惠 ，驾 驶 简 单 ，外 出
代 步 ，买 菜 送 学 ，办 事 跑 腿 非 常 方 便 。
但 是 ，有 些 人 驾 驶 电 动 车 时 ，忽 视 行 车
安全，引发了各种交通事故。

急 转 弯 不 看 路 ，忽 视 安 全 酿 事 故 。
6 月 9 日 8 时许，李某某驾驶着一辆载有
乘客的二轮电动车，沿着 G508 线由南向
北正常行驶。然而，当他行驶至赤峰市
宁城县大城子镇路段时，突遇刘某驾驶
的 三 轮 电 动 车 由 北 向 东 左 转 弯 驶 出 道
路，两车瞬间发生了猛烈的碰撞。事故
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现场三人均受
伤。经调查，刘某驾车并未按照交通规

定让已在道路内正常通行的车辆先行，
这一疏忽直接导致了此次事故的发生。
赤 峰 市 公 安 局 交 管 支 队 宁 城 县 大 队 认
定：刘某承担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
责任。

随 意 超 车 变 道 ，车 损 人 伤 还 担 责 。
6 月 15 日 8 时 许 ，王 某 驾 驶 着 一 辆 载 有
乘客的二轮电动车，由南向北穿越赤峰
市宁城县大明镇城后路。然而，在他试
图借道超车的过程中，与前方同样行驶
并 准 备 左 转 弯 的 另 一 辆 二 轮 电 动 车 相
撞。这次事故导致了驾车人受伤和两车
不 同 程 度 的 损 坏 。 宁 城 县 交 管 大 队 认

定：王某在未充分确认道路安全状况的
情 况 下 ，选 择 了 借 道 超 车 ，承 担 本 次 道
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

侥 幸 逆 行 被 撞 ，事 后 悔 恨 已 晚 。 6
月 18 日 15 时，王某驾驶二轮电动车沿赤
峰 市 宁 城 县 建 设 路 由 南 向 北 逆 行 至 路
口，与一辆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轿车发
生了激烈碰撞。事故导致两车受损，而
王某也在这场事故中受伤较重。宁城县
交 管 大 队 认 定 ：王 某 驾 驶 电 动 车 逆 行 ，
违反了交通规则，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
（赤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宁城县大队供稿）

莫拿生命“走捷径” 道路不能“任你行”

6 月 23 日，通辽市公安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分局交管大队执勤民警在辖
区 G111 路段巡逻时，发现一辆蒙 G 号
牌的面包车行驶缓慢，车内乘客异常
拥挤，存在严重超员的交通违法嫌疑，
遂示意车辆停车接受检查。经核查，
这辆核载 7 人的面包车竟然拉载了 12
人，超载 5 人，属于“超过核定载客百
分之五十以上的”交通违法行为。

据驾驶人称，车上拉的人都是受
雇干农活的务工人员，大家在后备箱
内 挤 一 挤 出 不 了 啥 问 题 ，就 都 拉 上
了。 交管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内蒙古
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规
定，对驾驶人驾驶 7 座以上载客汽车载
人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未达

百分之百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驾驶证
记 9 分、罚款 100 元的处罚。

交警提示：客运车辆超员，极易因
轮胎负荷过重引发爆胎，还有可能导
致车辆发生突然偏驶、制动失灵、转向
失控等危险情况。微型面包车本身结
构强度不高，超员行驶引发交通事故
会造成更多伤亡。

（申丹 郭飞）

近日，通辽市库伦旗公安局交管大队民
警在辖区内东樑新区五岔路口对过往车辆
进行检查时，发现一辆辽 J 号牌的黑色小型
轿车距离检查站 20 余米的地方突然停车。
民警立即前往查看，发现驾驶位坐着一名女
子，副驾驶位坐着一名男子，女子坚称车辆
是自己在驾驶。

随后，民警对二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测
试，男子的酒精含量为148mg/100ml，达到醉
酒驾驶标准。民警遂将当事人带到路边安
全地带作进一步调查，现场视频显示，车辆
一直为该男子驾驶。

在证据面前，李某供述了自己醉酒驾驶
机动车至检查卡点附近时，发现前方有交警

检查，为了逃避处罚，急忙与坐在副驾驶位
的妻子白某互换位置。目前，该案已移交执
法办案中心进一步处理。

交警提示：请广大驾驶人要牢记“开车
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条铁规，不要心存侥
幸，以身试法。

（申丹 贾兵）

醉酒开车遇交警 夫妻二人忙换座

7座车挤进12人 严重超员受处罚


